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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清华科技园转让三亚力合高科创新园

开发有限公司 1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4

年

9

月

25

日

,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清华科技园转让三亚力合高科

10%

股权的

议案》

,

同意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清华科技园”

)

公开挂牌转让

所持的三亚力合高科创新园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三亚力合高科”

)10%

股权

,

转让价格不低

于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确认的该部分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评估价格。 授权子公司清华科技园经营

班子落实股权转让相关程序

,

签署股权转让涉及的相关协议并报本公司董事会备案。本公司将

及时披露股权转让相关进展。

独立董事郑丽惠、景旭、张文京、邱创斌认为

:

公司子公司清华科技园转让三亚力合高科

10%

股权事项

,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董事会表决

程序合法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上

述交易作出的决议。

参考此项股权评估值

1,503.29

万元

,

预计此项交易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

不超过

3%,

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无需征得债权人或其他第三方同意。

本公司及子公司清华科技园履行完毕各自内部审批程序

,

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复

同意后

,

将按照国有资产转让招拍挂程序

,

完成股权转让。

二、子公司清华科技园情况介绍

清华科技园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持股比例

57.15%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1

年

7

月

9

日

法定代表人

:

贺臻

注册资本

:16,600

万元

注册地

:

珠海市

住所

:

珠海市唐家大学路

101

号清华科技园创业大楼东楼

9-10

层

主营业务

:

风险投资

,

高新技术企业孵化

,

企业管理、投资和科技咨询

,

高新技术产品的开

发、推广应用。

三、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1

、基本情况

三亚力合高科为有限责任公司

,

成立于

2008

年

8

月

22

日

,

注册地海南省三亚市

,

注册号

460200000044521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冯冠平

;

公司住所

:

三亚崖

城创意新城内

;

经营范围

: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

园区开发

,

旅游业投资

,

房地产开发

,

酒店开发

,

科研

服务

,

咨询服务。

2

、股权结构

序号 投资者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元） 出资比例

１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深圳盈吉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

３

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

三亚力合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４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００％

合 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3

、主要财务数据和资产说明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应收账款

０ ０

其他应收款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８７

，

９４９

，

１００．５６ ８３

，

８８７

，

６５０．０５

负债合计

３

，

６６８

，

１６４．５０ １０７

，

３２４．３１

股东权益总计

８４

，

２８０

，

９３６．０６ ８３

，

７８０

，

３２５．７４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０ ０

营业利润

２７８

，

９１８．９１ －４７９

，

１５２．０７

净利润

１８７

，

４５９．４４ －４７８

，

９４９．２６

三亚力合高科无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

该公司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购买权。

注

:2014

年

1-6

月财务数据已经深圳长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深长清字

(2014)

第

001

号”清产核资报告

,2013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主要资产说明

:

三亚力合高科主要资产为该公司拥有的位于三亚市崖城创意新城的

CY01-18-03

号土地使用权

,

该地块

2009

年

8

月通过招拍挂形式购入

,

账面值

80,452,276.82

元。 该地块用地面积

20000

平方米

,

规划性质为商业零售混合旅馆用地

,

拟建设一座五星级产

权式酒店。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权属证书。

4

、资产评估情况

深圳市世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

按资产基础法对三亚

力合高科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定估算

:

三亚力合高科资产账面原值为

8,388.77

万元

,

资产评估值为

15,043.63

万元

,

评估增值

6,

654.86

万元

,

增值率为

79.33%;

负债账面原值为

10.73

万元

,

负债评估值为

10.73

万元

,

评估未增

值

;

净资产账面原值为

8,378.04

万元

,

评估值为

15,032.90

万元

,

评估增值

6,654.86

万元

,

增值率

为

79.43%

。 具体见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８

，

３５６．５４ １４

，

９９５．４７ ６

，

６３８．９３ ７９．４５

２

非流动资产

３２．２３ ４８．１６ １５．９３ ４９．４３

３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 － －

４

投资性房地产

－ － －

５

固定资产

３１．７０ ４７．６３ １５．９３ ５０．２５

６

在建工程

－ － －

７

无形资产

０．５３ ０．５３ － －

８

其中：土地使用权

－ － －

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１０

资产总计

８

，

３８８．７７ １５

，

０４３．６３ ６

，

６５４．８６ ７９．３３

１１

流动负债

１０．７３ １０．７３ － －

１２

非流动负债

－ － －

１３

负债总计

１０．７３ １０．７３ － －

１４

净 资 产（所有者权益）

８

，

３７８．０４ １５

，

０３２．９０ ６

，

６５４．８６ ７９．４３

其中

,

对存货即该公司拥有的位于三亚市崖城创意新城的

CY01-18-03

号土地使用权

,

以

市场比较法和假设开发法评估

,

评估值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存货

８０

，

４５２

，

２７６．８２ １４６

，

８４１

，

５７０．０１ ６６

，

３８９

，

２９３．１９ ８２．５２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

1

、交易标的

:

子公司清华科技园持有的三亚力合高科

10%

股权

2

、转让方式

:

公开市场挂牌转让

3

、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

以三亚力合高科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对应评估值

15,

032.90

万元为基础

,

转让价格不低于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确认的该部分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评估

价格。

依据深圳市世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结果

,

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所持三亚力合高科

10%

股权评估值为

1,503.29

万元。

4

、此项股权转让程序性规定

公司及子公司履行完毕各自内部审批程序

,

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复同意后

,

将按照

国有资产转让招拍挂程序

,

完成股权转让。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2009

年

10

月

,

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

子公司清华科技园向三亚力合

高科增资

856

万元

,

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10%

。

近几年

,

项目周边配套建设迟缓

,

三亚力合高科也一直处于建设准备阶段

,

尚未获得营业收

入

,

子公司清华科技园挂牌转让此项股权

,

能够实现较好投资收益

,

及时收回资金

,

规避投资风

险

,

降低投资机会成本。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意见

;

3

、三亚力合高科清产核资报告

;

4

、三亚力合高科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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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清华科技园”

)

拟出资

1,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珠海力合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

公司名

称以工商登记为准

)

。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清华科技园设立孵化器公司的

议案》。 该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

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子公司清华科技园介绍

清华科技园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持股比例

57.15%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1

年

7

月

9

日

法定代表人

:

贺臻

注册资本

:16,600

万元

注册地

:

珠海市

住所

:

珠海市唐家大学路

101

号清华科技园创业大楼东楼

9-10

层

主营业务

:

风险投资

,

高新技术企业孵化

,

企业管理、投资和科技咨询

,

高新技术产品的开

发、推广应用。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子公司清华科技园拟成立的全资子公司珠海力合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

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

注册地为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大学路

101

号珠海清华科技

园创业大厦

B

座

10

楼。 清华科技园以现金出资

,

全部为自有资金。

经营范围

:

科技企业孵化器投资与管理

;

科技园的管理

;

科技企业的孵化

;

科技中介服务

;

企

业管理咨询

;

房产销售与租赁

;

物业管理

;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咨询

;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

培训

服务

;

设备设施租赁

;

装饰装修服务

;

停车场服务

;

会务会展服务

;

国内贸易。

四、新设公司《章程》主要内容

1

、出资额及出资方式

清华科技园以货币出资

1,000

万元

,

总认缴出资

1,000

万元

,

占新设公司注册资本

100%,

其

中

:

实缴出资

1,000

万元

,

未缴出资

0

万元

,

于

2014

年

10

月底前缴足。

2

、主要管理机构的设置

公司不设股东会。 股东作出决定时

,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公司设董事会

,

成员

3

人

,

其中

1

人由本公司推荐

,

由股东任命

;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

,

由股

东任命

,

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不设监事会

,

设监事

1

人

,

由股东任命。

公司设经理

1

人

,

由董事会任命。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子公司清华科技园从事清华科技园

(

珠海

)

的建设和经营、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企业孵化

,

此次新设专门的孵化器公司

,

可将清华科技园孵化业务与投资业务分离

,

便于申报国家级孵化

器资质

,

有利于争取获得税收优惠

,

提升园区科技服务内涵和形象

,

促进园区物业租售。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26日

证券代码:000532� � �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1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

通知已于

9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0

名

,

实

际参与表决董事

10

名

,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对

本次会议的内容已充分了解。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1

、关于子公司清华科技园设立孵化器公司的议案

;

同意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1,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珠海力合

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

以工商登记为准

)

。

表决结果

: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详见

2014

年

9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2

、关于子公司清华科技园转让三亚力合高科

10%

股权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所持的三亚力合高科创新

园开发有限公司

10%

股权

,

转让价格不低于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确认的该部分股权对应的净资

产评估价格。

授权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经营班子落实股权转让相关程序

,

签署股

权转让涉及的相关协议并报本公司董事会备案。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股权转让相关进展。

独立董事郑丽惠、景旭、张文京、邱创斌认为

:

公司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转让三亚力合高科创新园开发有限公司

10%

股权事项

,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同意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上述交易作出的决议。

表决结果

: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详见

2014

年

9

月

2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子公司清华科技园转让

三亚力合高科创新园开发有限公司

10%

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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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的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及股东出席情况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中二路一号中辰大厦

515

室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

络投票方式举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6,213,5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5,75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

461,5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通知以及《关于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已分别于

2014

年

9

月

11

日和

2014

年

9

月

12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姜亮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关于出售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的均为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36,180,183

股赞成，

0

股反对，

33,

400

股弃权。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1%

。

三、律师见证情况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林晖律师、郭睿峥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了

法律意见。 其意见为：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参会董事签名的《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9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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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资产出售协议》确认书和

《债权债务抵消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协议签署审议情况

根据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和福清市旺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旺福地产

"

）双方于

2013

年

12

月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以及公司、旺福地产和福

建正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建正和

"

）三方于

2013

年

12

月签署的《债务转移协

议》，为明确三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和账务处理，

2014

年

9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

资产出售协议

>

确认书》的议案》和《关于签署

<

债权债务

抵消协议

>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旺福地产签署《

<

资产出售协议

>

确认书》，以及同意公司与旺

福地产、福建正和签署《债权债务抵消协议》。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资产出售协议》确认书

甲方：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福清市旺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鉴于：

1

、甲乙双方于

2013

年

12

月签署《资产出售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所持北京正和恒泰置业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正和恒泰

"

）

60%

股权、柳州正和桦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柳州桦桂

"

）

70%

股权以及福建正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建正和

"

）

100%

股权转让

给乙方，乙方同意以

457,269,058

元价格购买上述资产（以下简称

"

三项资产

"

）。 该《资产出售

协议》已成立并生效。

2

、根据甲乙双方及福建正和

2013

年

12

月签署的《债务转移协议》约定，乙方以承接甲方

对福建正和的部分负债的方式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计

400,000,000

元。

3

、乙方已向甲方支付了

1,600

万元股权转让定金，该等定金已于《资产出售协议》生效之

日转为该协议项下的部分转让款。

4

、 乙方已完全解除甲方及甲方子公司为三项资产及三项资产子公司的贷款提供的全部

担保。 基于（

1

）甲方已就《债务转移协议》所涉事项取得股东大会批准；（

2

）乙方已依照《债务转

移协议》

"

六

"

中的约定，履行完毕《资产出售协议》

"5.3"

中约定的义务，即完全解除甲方及甲方

子公司为三项资产及三项资产子公司的贷款提供的全部担保，该《债务转移协议》已生效。

5

、三项资产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其中：福建正和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柳州桦桂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正和恒泰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

就此，甲乙双方确认：

1

、

2014

年

5

月

31

日，为三项资产最终股权交割日。

2

、截至股权交割日，根据《资产出售协议》、《债务转移协议》约定，乙方已支付甲方股权转

让款

￥416,000,000

元，尚欠甲方

￥41,269,058

元股权转让款。

3

、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柳州桦桂

2013

年

10

月

1

日

-2014

年

5

月

31

日归属于甲方

的损益为

￥46,025,157.16

元， 福建正和

2013

年

10

月

1

日

-2014

年

5

月

31

日归属于甲方的损

益为

￥984,435.66

元， 正和恒泰

2013

年

10

月

1

日

-2014

年

5

月

31

日归属于甲方的损益为

￥-

271,236.13

元。

根据《资产出售协议》第六条，柳州桦桂、福建正和、正和恒泰自基准日（

2013

年

9

月

30

日）至交割日产生的收益共计

￥46,738,356.69

元归属于甲方。

4

、 甲乙双方确认， 截至股权交割日， 甲方实际欠付柳州桦桂、 福建正和往来款

￥8,088,

700.32

元、

￥239,703,056.46

元；甲方应收三项资产产生的期间损益

￥46,738,356.69

元；甲方应

收乙方股权转让款

￥41,269,058

元，共计

￥88,007,414.69

元。

5

、自股权交割日至本确认书签署日，甲、乙双方没有发生其他往来款项。

6

、《资产出售协议》、《债务转移协议》与本《确认书》不一致的地方，以本《确认书》为准，本

《确认书》没有确定的事项依照《资产出售协议》、《债务转移协议》执行。

（二）《债权债务抵消协议》

甲方：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福清市旺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丙方：福建正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1

、甲方对乙方

￥88,007,414.69

元的债权，在本协议生效日冲抵丙方对甲方

￥239,703,056.46

元债权中的相对应部分，各方对此无异议。

2

、甲、丙双方确认，截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丙方对甲方的债权余额为

￥151,695,641.77

元，由甲方继续向丙方偿还。

3

、上述债务抵消完成后，乙方在《资产出售协议》项下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支付出

售资产期间损益义务已全部完成，甲方对乙方享有的全部债权归为消灭。

4

、丙方因《债务转移协议》生效而对乙方享有的债权

￥400,000,000.00

元由乙丙双方另行

协商还款安排。

5

、《资产出售协议》、《债务转移协议》、《资产出售协议确认书》与本协议不一致的地方，以

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没有确定的事项依照《资产出售协议》、《债务转移协议》、《资产出售协议

确认书》执行。

三、本次协议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分析

本次协议的签订有利于明确各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和债务处理方式，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

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

、《资产出售协议》确认书；

3

、《债权债务抵消协议》。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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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以书面传真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审议表决召

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7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7

人，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书面回复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关于向银行申请人民币叁亿元综合授信的议案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因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申请人民币

3

亿元的综合

授信，综合授信的使用期限为

1

年，自

2014

年

9

月

19

日起至

2015

年

9

月

19

日止。

同意公司以下列方式为上述

3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1

、以全资子公司天津天誉轩置业有限公司拥有的建筑面积为

5630

平方米的商业资产提

供抵押担保。 抵押期限为三年。 房屋所有权证号为：

X

京房权证丰字第

231085

号；

X

京房权证

丰字第

230865

号；

X

京房权证丰字第

230901

号。

2

、以公司拥有的广西柳州市谷埠街商城部分商业物业提供抵押担保。 谷埠街商业房产的

抵押面积、抵押期限和房产证号以最终签订的抵押合同为准。

二、关于签署《

<

资产出售协议

>

确认书》的议案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公司对外披露的《关于签署

<

资产出售协议

>

确认书和

<

债权债务抵消协议

>

的

公告》。

三、关于签署《债权债务抵消协议》的议案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公司对外披露的《关于签署

<

资产出售协议

>

确认书和

<

债权债务抵消协议

>

的

公告》。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25日

股票代码:600779� � �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2014-027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

四川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进行自查并整改的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下发的《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 ［

２０１４

］

１３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决定书》指出公司在重大事项信息内部传

递流程及信息披露工作程序方面存在漏洞，要求公司全面梳理和评估重大事项信息内部传递

流程、信息披露相关岗位职责、工作机制及执行效果，深入排查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整

改完善，切实提高信息披露工作质量。

公司之前已发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即对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修订完善，如《公司

授权审批体系》、《公司印章管理制度》、《公司档案管理办法》。 另外，公司还对《重大信息内部

报告制度》进行了修订，准确界定了重大信息的范围，完善了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的程序和形

式，并将该制度及流程图以公司发文的形式对全体员工进行了传达，对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

进行了重点培训。 目前，公司已基本形成了以《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为主体，其他配套规章制度

为补充的全方位、多层次信息披露制度体系框架；同时，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建立健全重大信息

主动识别机制及重大信息的内部控制、审批流程、签章程序等工作机制，初步形成了重大信息

及早发现，及时披露的工作模式及内控环境。

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就《决定书》指出的公司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

析，现将前期公司已采取的措施及下一步持续改进计划报告如下：

一、公司信息披露岗位职责方面

存在的问题： 岗位职责不够明确

已采取的整改措施： 进一步明确公司信息披露岗位职责，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或部

门，并通过内部培训强化相关部门、人员的责任意识。

（一）董事会秘书

职责：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负责组织和协调公司信息披露事务，是公司对外信息披露的责

任人。

（二）证券事务代表

职责：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信息披露相关职责。

（三）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职责：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部门，负责公开信息披露的编制工作，负责统一办理公司

应公开披露的所有信息的报送和披露手续。 公司其他部门和人员不得擅自以公司名义与任何

人士洽谈证券业务或公司信息披露事务。

（四）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第一责任人

职责：根据其任职单位或部门的实际情况，指定熟悉相关业务和法规的人员为信息报告

联络人（各部门可以是部门负责人），负责本部门或本公司重大信息的收集、整理及与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的联络工作。 负有内部信息报告义务的第一责任人和联络人对履行信息报告义务

承担连带责任，不得相互推诿。

（五）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职责：应时常敦促公司各部门、各下属分支机构、公司控、参股公司对重大信息的收集、整

理、上报工作。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二、公司重大信息内部传递流程方面

存在的问题：《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规定，负有重大信息报告义务的有关人员，应

在知悉重大信息的当日，以电话、传真或邮件等方式向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报告有关情况，并同

时将与重大信息有关的书面文件原件报送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出

现因重大信息报告义务人对重大信息概念理解不清、意识不强而未及时向公司报告情形。

已采取的整改措施： 进一步完善《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并在实际工作中严格落

实。

完善后的《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规定法务部在审核相关协议、合同及总经办加盖

公章时，应首先判断该信息是否属于重大信息。 通过法务部及总经办的双重把关，能在较大程

度上减少重大信息报告义务人因自身原因漏报重大信息情形发生。

完善后的公司重大信息内部传递流程图示如下：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三、信息披露工作机制方面

存在的问题：重大信息披露工作机制不够健全、完善。

已采取的整改措施：根据修订完善的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及其流程，建立了董

事办、总经办、法务部等部门关于重大信息协同合作机制，以确保重大信息发生时能得到及

时、准确、完整的披露。

（一）与法务部的协同机制

１

、法务部在审核合同、协议时，如系重大信息，应当日与董事办交流沟通，并根据规定向

董事办提供相关材料。

２

、除重大信息以外的合同、协议，每半月（

１５

号或月底前）交流沟通一次审核情况，将《合

同审核登记表》电子档发送董事办，董事办查验是否有未上报的重大信息。

３

、每月

５

号前交流沟通上月签署跟踪情况，将《合同签署登记表》电子档发送董事办，董

事办查验是否有未上报的重大信息。

（二）与总经办的协同机制

１

、总经办在核查盖章材料时，如系重大信息，应当日与董事办交流沟通，并根据规定向董

事办提供相关材料。

２

、除重大信息以外的盖章材料，每月

５

号前交流沟通上月盖章情况，将盖章登记表及扫

描材料（电子档）发送董事办，董事办查验是否有未上报的重大信息。

（三）与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第一责任人和联络人的协同机制

１

、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第一责任人和联络人在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中发现或知晓重

大信息时，应当日报告董事办，并根据规定向董事办提供相关材料。

２

、 董事办定期征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第一责任人和联络人是否发生重大信息或疑似重

大信息事项，以此最大限度减少因工作疏忽或专业认识不足造成的漏报、误判现象发生。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四、公司信息披露相关制度、流程具体落实执行方面

存在的问题：责任意识不强、认识不到位、执行力度不够的问题。

已采取的整改措施：对部分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学习

（一）进一步强化相关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学习，如

２０１３

年公司对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两次公司治理、公司规范运作等方面的培

训，

２０１４

年到目前为止又进行了两次培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与此同时，董事办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负有重大信息报告义务的人员（第一责

任人及其联络人）以及公司关键部门（总经办、法务部、财务部等）相关人员进行了公司治理及

信息披露义务等方面的培训，提高了相关人员信息披露的责任意识。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

五、持续改进计划

根据四川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中指出的问题及提出的要求，公司在已采取整改

措施的基础上，特制定如下持续改进计划以加强信息管理并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一）持续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内部规章制

度的学习，不断提高其信息披露责任意识，确保公司应当披露的信息得到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公平披露。 具体措施有：

１

、督促董、监、高按时、按要求参加监管部门和协会举办的会议、培

训；

２

、将公司治理、规范运作等方面的内部培训学习定期化，常态化，每年

２

次以上，以便掌握

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的最新规定，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披露质量。

３

、适时邀

请相关专家到公司做现场培训，使相关人员对《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

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期货市场监督管理措施实施办法

（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深入了解，提升法律法规意识及政策水平。

（二）继续发挥广大股东、监事会、风险合规内控委员会以及公司员工等对公司信息披露

执行效果的监督作用，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将《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公司重大

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公司重大信息内部传递流程》等制度流程落到实处，进一步提高公司信

息披露质量。

（三）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充分借助外部专业内控审计机构的力量，定期对公司信息披露

相关制度的运行情况及执行效果进行测试和评估，及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信息披露工作

达到预期效果。

公司今后将继续按照四川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要求， 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流

程，切实提升既定制度流程的执行力，督促并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培训学习。 同时，严格遵守《证

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断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600779� � �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2014-026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七届监事会

2014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七届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召开通知及相关材料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发出，送达了全体监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

事

５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５

人。 会议的召集、通知、召开时间、地点、方式及出席人数均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

５

名监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

审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根据四川证监局

＜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

进行自查并整改的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公司《关于根据四川证监局

＜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

进行

自查并整改的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600779� � �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2014-025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召开通知及相关材料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发出，送达了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

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会议的召集、通知、召开时间、地点、方式及出席人数均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

９

名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

审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根据四川证监局

＜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

进行自查并整改的报

告》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公司《关于根据四川证监局

＜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

进行

自查并整改的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邛崃项目一期一区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的议案》

公司邛崃项目一期一区的建设已完工并投入使用，按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已进行了预转

固。 现因工程结算已完成，在建工程的金额已确定，需对在建工程项目正式进行转固。 根据公

司《固定资产实物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事项需由董事会审批，具体

转固明细如下：

项 目 资产类别 资产数量（项） 结转固定资产金额（人民币：元）

房屋土建类 房屋及构筑物

１６１ １６０

，

２０６

，

２４９．８３

设备设施类

专用设备

２３１２ １３０

，

１６４

，

９２７．０１

通用设备

５０ １０

，

６８８

，

３７０．２４

电子设备

５６０ ７１

，

８２４０５．００

合计

３０８３ ３０８

，

２４１

，

９５２．０８

另外，公司前期已经完成正式转固的邛崃一期一区水处理设备一套，含

３０

项设备，金额

合计

７６７９４８．７３

元；其它设备共

２８

项，金额合计

２５３２３６．８２

元。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美好集团 股票代码:000667� � � �公告编号:2014-47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武汉江北与华润武汉

就“长丰村” 城中村综合改造项目

合作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美好集团”

)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名流置业

武汉江北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武汉江北”

)

拟与华润置地

(

武汉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润武汉”

)

签订《武汉硚口区长丰村城中村综合改造合作合同》

(

以下简称“《合作合同》”

)

。

合作合同约定

,

武汉江北向华润武汉转让其持有的武汉美丰华房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美丰华”

)

和武汉美丰采房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美丰采”

)100%

股权

,

转让价格均为人民币

1,000

万元。美丰华、美丰采向武汉江北支付长丰村

B

地块和

C1

地块

(

以下简称“项目地块”

)

相

应的拆迁改造补偿款

380,408.49

万元

(

包括由武汉江北代美丰华、美丰采支付给第三方的款项

和武汉江北收取的拆迁服务费

),

由武汉江北完成项目地块的拆迁和安置补偿、还建安置房和

还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等工作。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事项已经

2014

年

9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1

、武汉江北

注册号

:420104000121994;

名称

:

名流置业武汉江北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汤国强

;

注册资

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

;

成立日期

:2011

年

9

月

20

日

;

住所

:

武汉市硚口区长丰村特

1

号

;

经营范

围

: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

房屋拆迁代理。

武汉江北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

、华润武汉

注册号

:420100400000019;

名称

:

华润置地

(

武汉

)

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唐勇

;

注册资本

:22,

224

万元港币

;

成立日期

:2004

年

9

月

15

日

;

住所

:

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

254

号

;

经营范围

:

从事

房地产开发

,

商品房销售、租赁

,

物业管理

,

房地产信息咨询与服务。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

审批后方可经营

)

华润武汉主要财务指标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总资产

49,204.22

万元

,

总负债

19,287.60

万元

,

净资产

29,916.62

万元。

2013

年度营业收入

11,852.49

万元

,

利润总额

3,779.78

万元

,

净利润

2,842.99

万元。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总资产

45,141.67

万元

,

总负债

14,482.07

万元

,

净资产

30,659.59

万元。

2014

年

1-6

月营业收入

2,538.42

万元

,

利润总额

990.63

万元

,

净利润

742.97

万元。

华润武汉是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

证券代码

HK1109)

的下属企业。华润置地有限公司是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属的华润集团旗下的地产业务公司。 华润武汉与公司及公司持

股

5%

以上的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美丰华

注册号

:420104000169933;

名称

:

武汉美丰华房地产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汤国强

;

注册资

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

成立日期

:2014

年

3

月

20

日

;

住所

:

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长丰村特

11

号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商品房销售

;

对房地产的投资、房屋买卖、租赁、调换等流通领域中的经

纪代理活动。

美丰华系武汉江北全资设立的长丰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中的

B

地块的开发经营单位

,

已取

得武汉市长丰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中宗地编号为

P(2014)015

号地块项目用地的成交确认书。

B

地块位于长丰大道以北、古田二路以东

;

净用地面积

51,665.92

平方米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为

282,630

平方米

,

拆迁改造工作正在进行中。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审计报告》

(

中审亚太审

[2014]020117

号

),

截至

2014

年

9

月

17

日

,

美丰华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总资产

４５

，

１６１．３６

其中：存货

４３

，

５１１．６５

总负债：

４４

，

１６１．３６

其中：其他应付款

４４

，

１６１．３６

净资产

１

，

０００．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９

月

１７

日

营业收入

０

净利润

０

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武汉江北转让美丰华

100%

股权后

,

美丰华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公司不存在为

其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形。

债权债务转移

:

根据中审亚太审

[2014]020117

号审计报告

,

美丰华应付武汉江北债务合计

约为人民币

44,161.36

万元。 该债务系武汉江北代美丰华支付的拆迁改造补偿款

(

包含在合作

合同所约定的拆迁改造补偿款之内

),

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将由美丰华支付给武汉江北。

2

、美丰采

注册号

:420104000169925;

名称

:

武汉美丰采房地产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汤国强

;

注册资

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

成立日期

:2014

年

3

月

20

日

;

住所

:

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长丰村特

10

号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商品房销售

;

对房地产的投资、房屋买卖、租赁、调换等流通领域中的经

纪代理活动。

美丰采系武汉江北全资设立的长丰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中的

C1

地块的开发经营单位

,

已

取得武汉市长丰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中宗地编号为

P(2014)016

号地块项目用地的成交确认书。

C1

地块位于古田二路以东

,

武汉市三环线以南

,

汉丹铁路以北

;

净用地面积

156,113.82

平方米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为

686,070

平方米

,

拆迁改造工作正在进行中。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审计报告》

(

中审亚太审

[2014]020116

号

),

截至

2014

年

9

月

17

日

,

美丰采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总资产

１１６

，

５８３．６４

其中：存货

１１３

，

９８２．４１

总负债：

１１５

，

５８３．６４

其中：其他应付款

１１５

，

５８３．６４

净资产

１

，

０００．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９

月

１７

日

营业收入

０

净利润

０

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武汉江北转让美丰采

100%

股权后

,

美丰采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公司不存在为

其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形。

债权债务转移

:

根据中审亚太审

[2014]020116

号审计报告

,

美丰采应付武汉江北债务合计

约为人民币

115,583.64

万元。该债务系武汉江北代美丰采支付的拆迁改造补偿款

(

包含在合作

合同所约定的拆迁改造补偿款之内

),

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将由美丰采支付给武汉江北。

四、合作合同的主要内容

1

、股权转让对价

武汉江北向华润武汉转让美丰华

100%

股权的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

;

武汉江北

向华润武汉转让美丰采

100%

股权的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

2

、股权转让对价定价依据

根据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17

日的评估结果

(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报告号

:

鄂众联评报字

[2014]

第

1137

号

),

美丰华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 经交易各方

协商

,

确定标的公司净资产作价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

根据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17

日的评估结果

(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报告号

:

鄂众联评报字

[2014]

第

1136

号

),

美丰采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 经交易各方

协商

,

确定标的公司净资产作价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

3

、拆迁改造补偿款

美丰华、美丰采向武汉江北支付长丰村

B

地块和

C1

地块相应的拆迁改造补偿款

,

由武汉

江北完成项目地块的拆迁和安置补偿、还建安置房和还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等工作。 美

丰华应向武汉江北支付的拆迁改造补偿款为

110,988.80

万元

,

美丰采应向武汉江北支付的拆

迁改造补偿款为

269,419.69

万元

,

合计

380,408.49

万元

(

包括由武汉江北代美丰华、美丰采支

付给第三方的款项和武汉江北收取的拆迁服务费

)

。 拆迁改造补偿款将按照拆迁改造、土地证

办理等工作的进度逐步支付。

4

、股权转让款和拆迁改造补偿款的支付方式及进度

在项目公司成交确认书原件已经监管并且本合同及相应项目公司全部股权的股权转让

协议已签订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

,

华润武汉应向武汉江北支付项目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对价

,

并支付该项目公司应付的拆迁改造补偿款的

15%;

在项目公司完成股权工商变更登记

,

且有关部门出具相应项目地块的征地项目落实补偿

安置工作的报告后

,

相应项目公司在收到书面通知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

,

应向武汉江北支付该

项目公司应付的拆迁改造补偿款的

35%;

在项目地块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意见书》后

,

相应项目公司在收到书面通知后的

10

个工作

日内

,

应向武汉江北支付该项目公司应付的拆迁改造补偿款的

20%;

在项目地块所属包内所有捆绑地块均已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意见书》后

,

相应项目公司在

收到书面通知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

,

应向武汉江北支付该项目公司应付的拆迁改造补偿款的

20%;

在相应项目地块土地证办理完成后

,

相应项目公司在收到书面通知的

10

个工作日内

,

应

向武汉江北支付该项目公司应付的拆迁改造补偿款的余额。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认为

,

长丰村项目是包括住宅、商业、写字楼等多业态的区域综合性开发项目

,

公司引

入在打造城市综合体方面具备丰富经验和较强专业能力的华润武汉共同开发

,

将有利于提升

长丰村地块的整体品质。 同时

,

与华润武汉的合作将有助于改善公司的现金流和财务状况

,

促

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2

、合作合同

;

3

、相关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27日

股票简称:美好集团 股票代码:000667� � � �公告编号:2014-46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公司已于

2014

年

9

月

23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

(

共

7

名

,

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

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名

,

实际到会董事

7

名

,3

名独立董事全部出席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

了适当的通知程序

,

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及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武汉江北与华润武

汉就“长丰村”城中村综合改造项目合作相关事项的议案》

: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名流置业武汉江北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武汉江北”

)

拟与华润置地

(

武汉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润武汉”

)

签订《武汉硚口区长丰村城中村综合改造合作合同》

(

以

下简称“《合作合同》”

)

。

合作合同约定

,

武汉江北向华润武汉转让其持有的武汉美丰华房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美丰华”

)

和武汉美丰采房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美丰采”

)100%

股权

,

转让价格均为人民币

1,000

万元。美丰华、美丰采向武汉江北支付长丰村

B

地块和

C1

地块

(

以下简称“项目地块”

)

相

应的拆迁改造补偿款

380,408.49

万元

(

包括由武汉江北代美丰华、美丰采支付给第三方的款项

和武汉江北收取的拆迁服务费

),

由武汉江北完成项目地块的拆迁和安置补偿、还建安置房和

还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等工作。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

,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武汉江北与华润武汉就

“长丰村”城中村综合改造项目合作相关事项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47)

。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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